


	        张治儒法律援助基金支出记录表（2025年1月-6月）

	序
号
	援助
对象
	援助事由简述
	开支
项目
	开支
金额
	报销
单号
	经手人
	发生或结算日期
	备  注

	1
	杨小兰
	杨小兰刚入职14天便受伤，因其是劳务派遣工，暂无劳动关系证明，故劳务派遣公司拒绝承认劳动关系并拒绝工伤认定，也一直没有发放工资，时间超过3个月，符合援助条件，故予以援助
	律师费、交通费等
	1500元
	有
	张治儒
	2025/5/9
	福永仲裁开庭及交通费等开支

	2
	赵品荣
	赵品荣入职后，用人单位以其入职前隐瞒患癌症的病情，故以其入职时存在欺诈及驾驶货车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将赵品荣解雇。因赵品荣患重病及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援助条件，故予以法律援助
	律师费、交通费等
	1500元
	有
	张治儒
	2025/5/28
	南山仲裁开庭及交通费等开支

	说明：
[bookmark: _GoBack]1、2025年1月至6月期间，法律援助基金总共支出3000元；
2、法律援助开支除律师费用外，其他单项支出未超过200元的开支，不计入法律援助基金账目，由法律公司承担，以减轻法律援助基金财务压力；
3、法律援助开支记录一般是安排律师代理及出庭产生的费用，其他未安排律师代理及出庭的由法律公司职员直接完成的法律援助案件，产生费用开支的，
暂时不计入法律援助基金账目，由法律公司承担，以减轻法律援助基金财务压力。






